
关于开展 2023—2024 年度工会系统评比工作的

通 知

各分会：

2023 年以来，保卫部工会按照部党委和上级工会组织的工

作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紧紧围绕治安保卫中心工作，切实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深

化群众性建功立业主题活动，强化责任担当，竭诚服务职工，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完成各项治安保卫任务，推动集团高质量

发展中建功立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经保卫部工会研究，

决定开展 2023—2024 年度优秀班组长、工会工作先进个人评比

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项目及名额

1.优秀班组长 6 名；

2.工会工作先进个人 14 名;

3.推荐出席集团工会工作先进个人 1 名。

二、评选条件及要求



（一）优秀班组长评选条件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金川企业文化，

热爱和忠诚于金川事业。在班组管理中，坚持原则，以身作则，

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深入推进标准化班组建设，切实发挥班

组建设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在完成企业治安保卫任务和集团高

质量发展中的助推作用，并且成效突出。

2.认真落实本班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科学组织

班组保质保量完成治安保卫各项任务，实现事故为零的目标。

3.组织开展好群众性劳动竞赛、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

积极开展导师带徒，切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4.认真开展班组民主管理和班务公开工作，做到公平、公

正、公开。能够做好班组一人一事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职工

解决工作及生活上的困难。

5.优秀班组长的评选由各分会根据班组长个人表现及事迹

进行推荐，内保二大队推荐 2 人，其余各队各推荐 1 人。

（二）工会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热爱工会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善于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

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2.积极组织开展和参与工会开展的劳动竞赛、职工技术创



新活动、技能素质提升、班组建设、健康工程、民主管理、文

体活动等，并取得显著成绩。

3.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积极反映群众意见、愿望和要求，

努力为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办好事。经常深入实际调查

研究，积极为促进保卫部改革发展和集团生产经营建言献策。

4.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由各分会根据分配指标进行申报。

三、评选原则及方法

1.优秀班组长、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的评选要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2.优秀班组长的评选，由各分会上报主要工作事迹材料，

保卫部工会审议，保卫部党委会会议研究确定。

3.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的评选，各分会可根据分配的名额，

自下而上民主评选，并上报保卫部工会，由保卫部党委会会议

研究确定。

4.各分会上报的各类先进必须征得党支部的同意，在本队

室公示后方可上报。

四、有关要求

1.各分会要高度重视本次先进评选工作，注重评选质量，

规范评选程序。

2.内设机构负责人不参加所在分会的评选。



3.凡申报的优秀班组长必须填写申报表（登记表）和撰写

书面材料一份。事迹材料要注重实绩，杜绝空话套话，字数不

少于 1000 字。工会工作先进个人只填写登记表，不再上交单行

材料。所有申报材料书面版和电子版务必于 2024 年 4 月 9 日前

报综合办公室。

附 件： 1.先进名额分配表

2.集团公司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3.保卫部工会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4.保卫部优秀班组长申报表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卫部工会委员会

2024 年 4 月 7 日


